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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以下簡稱本班)課程，主要

傳授高階管理者應具備的管理知識。課程規劃上，著重管理理念、

實務經驗與學術研究的融合，以培養高階管理決策與分析之前瞻思

維。 

二、 本班之畢業最低總學分數自100學年度起為三十九學分(含論文指導

課程)，修業期間為一年至四年，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最高以二年

為限，不含休學期間，休學期間以二年為限。 

三、 本班必選修課程詳見課程結構表，課程名稱後之數目字為學分數，

基礎課程及核心課程為每門三學分，方法論及進階課程每門皆為二

學分。 

四、 除必修課程及基礎課程外，其餘課程研究生可自行選擇適當之學期

修課。 

五、 基礎課程(依每年入學修訂之課程結構為準)為必選課程，並須修課

通過。如大學曾修讀三學分以上相同之基礎課程且成績達八十五分

以上，並於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提出申請者，得抵算該基礎課

程，但抵算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總數。 

六、 核心課程，至少選修二門。如大學曾修讀相同課程三學分以上且成



績達八十分以上，並於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提出申請者，得抵

算該核心課程，但抵算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總數。 

七、 基礎課程及核心課程申請抵算上限均為三科。 

八、 每位研究生在修業期間須參與海外研習之必修課程，其相關規定詳

見本校「管理學院管理碩士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海外研習實施要

點」。 

九、 論文指導教授每屆所指導之碩士班研究生(含 MBA、PMBA、EMBA)之總

人數以五位為上限，但個別班次之指導人數上限為三位；若為二人

共同指導則以二分之一位計算，其相關規定詳見本班「論文學位考

試辦法」。 

十、 每位論文指導教授每學年最多可指導六位碩士生且不得超過十篇論

文，如二位論文指導教授共同指導一位學生，則各計論文一篇，但

學生數各計二分之ㄧ位。 

十一、本班課程以開設於週五夜間與週六、週日白天為原則，如於暑期

開課，修課學分之上限為五學分。 

（一）本班為提供研究生選課彈性空間，允許研究生選修不同班別

之課程，其規定如下： 

1. 各班課程之人數上限以六十人為原則，於上限人數內尚有

空額且經授課老師同意，他班同學得申請選修。 

2. 本班研究生可至專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PMBA)或管理碩

博士班選課，每人每學期至多可選修六學分。 

3. 一年級若要上修二年級課程，必須取得授課老師之同意，

並提出跨班申請。 

（二）本班承認本校部分管理相關系所之碩士班課程之學分。如欲

選修該課程之研究生依本款規定為之： 

1. 每學期初，本班列出本班可承認其他管理相關系所之碩士

班課程及學分數。部分系所之三學分課程為本班方法論或

進階選修課程，故本班僅承認二學分。 

2. 本班研究生可選修本校其他學院、管理相關系所大學部及

進修部之課程，每人每學期至多可選修六學分之跨所課



程。 

3. 碩士班一年級研究生如須選修其他相關系所之相關課

程，須經任課教師同意，並提出跨班修課之申請。 

以上之跨班及跨所修課，每人每學期至多可選修六學分，全

學程以十二學分為上限。欲跨班選修相關課程之前提為該班

尚有餘額，並應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若未經本程序，本

班得不予承認所修科目。 

十二、依本校「學則」第十一、十二條之規定，本班研究生如某一科目

缺課滿六小時者，扣該科目學期成績一分；缺課達全學期上課總

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試，該科學期成績以零

分計算。遲到、早退次數每二次作缺課一小時論；曠課一小時，

以缺課四小時計。（請假即為缺課，未請假而缺課則視為曠課。） 

十三、凡修習本班課程前，曾修讀碩士班學分者，准予抵免。申請時間

為碩士班一年級學期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其相關規定詳見本班

「學分抵免辦法」。 

十四、本要點經本班行政事務委員會審議通過，送交管理學院核備，陳

請校長備查後自公告日實施。 


